
 
  

輔仁大學 室內設計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學生校外實習 

與____________________（實習機構名稱）校外實習合約書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以下簡稱「甲方」） 

立書人：                          實習機構名稱               （以下簡稱「乙方」） 

                                  （學生姓名）               （以下簡稱「丙方」） 

茲為乙方同意接受甲方學生在指定場所實習，經三方協議訂立本合約並約定內容如下： 

一、 實習合作執掌 

(一) 甲方：負責課程規劃、實習成果檢核及協助輔導丙方之生活言行。 

(二) 乙方：執行丙方實習有關業務、工作考核及聯繫，檢核學生實習成果及給予評分。 

二、 乙方同意接受甲方學生(以下簡稱「丙方」)姓名__________( 學號         )前來實習，實習期間自民

國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至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止。 

三、 保險：由丙方自行投保平安保險與意外險。 

四、 權利義務： 

(一) 丙方於實習期間之膳食、交通及其他生活必須事項等，一概由丙方自理，乙方得酌情予以協助。 

(二) 丙方於實習期間，如有毀損乙方公物或招致其他損害時，應由該丙方自行負責賠償。 

(三) 實習期間乙方須提供工作考核及實習評量等。乙方應於實習期滿兩週內（甲方指定時間前）將實

習評量表擲交甲方，俾利核算實習成績。 

(四) 實習期間，丙方因表現或適應欠佳時，由甲、乙、丙三方協商處理。經輔導未改善者，必要時經

合意得終止此實習。 

(五) 丙方於實習期間利用乙方所提供之場所實習或進行專題研究時，務須遵守乙方管理規則，接受乙

方技術人員之指導，並切實注意維護安全及遵守業務上保密協定。 

(六) 乙方於丙方報到時應即給予職前訓練，並指派專門人員負責給予丙方所需各種實習課程及技能

訓練，且不得使丙方擔任與實習非相關及危險性或從事違法之的工作。如有違反時，甲方及丙方

得終止本合約，且乙方應負擔相關法律責任。夜間工作宜考量學生身心健康並應符合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相關法令之規定。 

(七) 丙方為實習課程屬無給職，唯乙方可自行視丙方之工作表現發給獎助學金，以資鼓勵。 

五、 共同協定事項： 

(一) 三方不定期協調檢討實習各項措施，本著積極合作之精神共同協助辦理。 

(二) 三方依本合約所衍生之具體合作內容與成果，需以平等互惠及誠信為原則下，並經三方同意後實

施。 

(三) 為顧及乙方之業務機密，丙方因參加本校外實習課程合作所知悉乙方之業務機密、技術資料、營

業秘密、專利權、著作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等，應負保密之義務，非經乙方書面同意不得洩漏

予第三人或自行加以使用。 

六、任一方欲終止此協議時，應於事前以書面通知他方。協議之終止，不影響已進行實習學生之權利。 

七、本合約未盡事宜由三方依誠信原則協商解決之。本合約之修改，應以書面為之。 

八、甲乙丙三方因本合約內容涉訟時，三方合意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九、本合約一式三份，三方各執乙份為據。 

 

甲  方：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  

        授權代表人：                                室內設計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主任 

        職  稱：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藝術學院室內設計進修學士學位學程主任 

        地  址：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510號             

        電  話：29052878 

乙  方：                                               （實習機構名稱） 

       職  稱： 

       授權代表人： 

       地  址：                                      

       電  話： 

丙 方：                                                （學生姓名）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